附件1：
全州县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阳光招生实施方案

一、入学安排原则
[bookmark: _Hlk105616052]城区小学、初中招收城区户籍、家长有房产、家长有稳定职业的适龄儿童及进城经商或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小学新生要求在2019年9月1日以前出生，初中新生要求小学正常毕业）。
（一）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当前城区校点布局实际，采取学生相对就近、免试入学办法。
[bookmark: _Hlk105618576]（二）统筹安排原则。符合政策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要服从教育局统筹安排，分配学生到城区或县城周边公办学校就读；如果城内学校有学位，则通过电脑摇号派位方式安排就读。
（三）公开透明原则。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应严格遵照本《方案》要求，招生过程中不得自行出台政策或另行附加招生条件。县教育局将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全州教育微信公众号、学校校务公开栏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入学条件以及入学程序，接受社会监督。 
二、招生计划                            
（一）2025年秋我县城区公办小学计划招生55个班，每班45人左右，约2475名学生,其中文源小学 14个班、城北完小11个班、建设完小 8个班、城关完小14个班、光明完小8个班。城区民办小学计划招生 5个班，每班40人，约200人，其中博雅学校（民办）招3个班 120人、桂林市全州县理想学校（城区校区、民办）6个班 270人。
[bookmark: _GoBack]（二）2025年秋我县城区公办初中计划招生 66个班，每班50人左右，约 3350名学生,其中全州二中20个班、全州三中 12 个班、桂北初中20个班、全州四中 8个班、全州五中 7个班。桂林市全州县理想学校（城区校区、寄宿制、民办）计划招生 8个班，每班50人，共 400人。
（三）各乡（镇）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按照户籍管理属地原则，做到应收尽收，班级多少不受限制，小学每班原则不得超过45人，初中不得超过50人。
三、学生报名办法
为缓解区域教育资源不平衡及区域性学位供需矛盾，我县公办学校通过“指标到校、平台报名、免试入学、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程序，教育局组织城区五所小学、五所初中采取地段划片招生。民办学校不划分地段和区域，采取自愿申报原则。此次报名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的规定统一录入智桂通“入学一件事”平台，报名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报名办法为：
[bookmark: _Hlk195966506]（一）城区户籍类的学生（A类），向本辖区学校提交户口簿初审，由老师指导家长在自治区教育厅规定的智桂通“入学一件事”报名平台上提交材料照片报名，该平台自动审核证件真伪，审核合格者由平台录取并告知家长。
（二）父母在学校辖区范围内有房产证类的学生（B类），向辖区学校提交户口簿、房产证，等材料初审，由老师指导家长在自治区教育厅规定的智桂通“入学一件事”报名平台上提交材料照片报名，该平台自动审核证件真伪，审核合格者由平台录取并告知家长。
（三）父母在学校辖区范围内有房产，但房产证没办理好的学生（C类），可向学校提交《全州县2025年秋季新生就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户口簿、购房合同及完税发票（原件）等相关材料，学校将材料初审，由学校统一向教育局提交材料，审核合格者可通过智桂通“入学一件事”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四）政策类的学生（D类），包括一下几种：1、父母的其中一方在县城行政、事业或国企单位在编人员；2、支持全州城区建设，属于龙岩、七一、柘桥、绕山、集才、水南等征地户子女；3、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其他特殊人员（烈士、现役军人、公安英模、因公牺牲伤残警察、消防救援人员、援鄂抗疫医疗队员，我县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政策规定的其他各类优抚对象）子女。可向辖区学校提交《申请表》、户口簿、相关证件及材料，学校将材料初审，由学校统一向教育局提交材料复审，审核合格者可通过智桂通“入学一件事”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五）进城经商或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类（E类）。家长经商的向辖区学校提交《申请表》、营业执照、户口簿等材料；家长进城务工的向辖区学校提交《申请表》、户口簿、家长的单位用工合同、工资证明等材料。学校将材料初审，初审合格后，由学校统一向教育局提交材料复核。此类学生要根据学生报名情况与学校的学位情况再作是否摇号录取（即：学校学位充足则不摇号，学位不足则摇号录取），未摇到的将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其子女就读。录取情况可通过智桂通“入学一件事”平台查询结果。
特别注意：每位学生报名在省内只能申请一所学校，智桂通“入学一件事”系统全区统一，多报系统自动视为无效，后果自行承担；各类学生报名时，需要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均为原件，A、B类学生通过智桂通“入学一件事”平台提交才会有效。
四、报名时间与地点安排：
（一）城区公办小学
1.A类学生在6月14-15日携带相关材料到辖区学校由老师指导家长线上报名；
2.B类学生在6月21-22日携带相关材料到辖区学校由老师指导家长线上报名；
3.C类、D类、E类学生由所在读幼儿园统一收集材料，各幼儿园按教育局安排轮流的时间拿材料到局里审核扫描，线下报名（报名时间为：4月23日至5月15日）。
（二）城区公办初中
1.A类学生在7月17-18日携带相关材料到辖区学校由老师指导家长线上报名；
2.B类学生在7月19-20日携带相关材料到辖区学校由老师指导家长线上报名；
3.C类、D类、E类学生由所在读小学统一收集材料，各小学按教育局安排轮流的时间拿材料到局里审核扫描，线下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6日至5月31日）。
（三）回城就读学生
（1）回城幼升小学生A、B类学生6月13日至6月20日到教育局九楼普通教育股办公室登记扫描报名。
（2）回城幼升小学生C、D、E类学生6月1日至6月10日到教育局九楼普通教育股办公室登记扫描报名。
（3）回城小升初学生A、B类学生7月15日至7月22日到教育局九楼普通教育股办公室登记扫描报名。
（4）回城小升初学生C、D、E类学生7月1日至7月10日到教育局九楼普通教育股办公室登记扫描报名。
（四）民办小学和初中
全州县博雅学校（民办）和桂林市全州县理想学校（城区校区、民办）招生不分地段区域和学生类别，只要家长和学生自愿，凭户口本即可报名就读，报名时间从6月13日起，直至9月中旬止。
（五）各乡（镇）义务教育学校：小学6月20日-8月15日；初中7月15日-8月30日。
五、招生片区范围
城区公办学校严格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要求开展招生入学工作,城区各公办学校招生范围详见全州县城区学校招生区域划分图;城区民办学校招生范围不受区域限制，家长和学生自愿报名即可；各乡（镇）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只能招收本乡镇的学生，如因学生的监护人是跨乡镇务工，则可按就近原则安排就读。
（一）城区小学招生区域划分
城关完小：
老自来水厂沿着滨江西路至一板桥，沿中心路至中心北路工商联大厦，桂剧院双宝巷至环城路，沿环城路至检察院，从检察院驿亭路往北至鸿福路以西，西至半边街老水厂等所围成的城中片区。
城北完小：
东临滨江路，南从李家园巷至县委老干局办公楼、维也纳智好酒店至中心北路，沿中心北路至工商联大厦，桂剧院双宝巷至环城路，沿环城路至检察院，从检察院驿亭路往北至仁和路，仁和路至体育馆以南所围成的城东片区（含汤家、蔡家户籍类学生）。今年鸿福花园、仁和花园和锦福园小区可以选择读文源小学或者城北完小。
建设完小：
李家园巷、时代万景广场至中心路，沿中心路至一板桥，沿滨江路至李家园巷所围成的区域及万乡河以南、三板桥以北的城南片区（集才社区的征地户可就读建设完小，非征地户除外）。其中水南村委的可选择读建设完小或集才完小。
光明完小：
老自来水厂以西，南至万乡河，西至铁路宿舍区，北至车管所、龙眼井所围成的城西区域（其中按政策包括征地的柘桥14、15、16、17、18、19队，龙岩的经家村7、8、9、10队征地户）。
文源小学：
东从湘园文化公园沿滨江路至北环大道，南边以仁和路为界（不含蔡家的户籍类学生），西至电子岭，北至县委党校、联晨商贸城、北环大道所围成的城北区域（其中还包括七一村委4-16队和龙岩高脚楼、电子岭、滕家村征地户）。今年鸿福花园、仁和花园和锦福园小区可以选择读文源小学或者城北完小。
城区公办小学招生区域分布图见如下链接：
https://www.ldmap.net/mobile/map.html?map_id=806a5974-b43d-4b65-b5ae-f494847f797c
（二）城区初中招生区域划分
全州二中：
一板桥至三板桥之间的城南片区（集才、水南等全州镇的属全州四中片区），沿中心路、中心北路至环城路，沿环城路至检察院、沿驿亭路以西等所围成的城中片区、城西片区（柘桥、龙岩等全州镇的属全州四中片区）。包括柘桥14.15.16.17.18.19队征地户。
全州三中：
从一板桥沿中心路、中心北路至环城路，沿环城路至检察院、沿驿亭路以东，北至鸿福路以南等所围成的城东片区（绕山、田伟等全州镇的属全州五中片区）、城北片区（含汤家、蔡家的户籍类学生）。
桂北初中：
南从鸿福路直至滨江路，北至县委党校、联晨商贸、北环大道等所围成的新城北片区（包括城北新区相关征地户子女及经家村7.8.9.10队征地户）。
全州四中：
全州二中、三中、桂北区域内D类学生及全州镇原安排的村委（柘桥、大新、竹溪田、福坪、龙岩、集才、水南等）及E类学生。
全州五中：
全州二中、三中、桂北区域内D类学生及全州镇原安排的村委（绕山、田伟、青龙、大贵、七一、邓家埠等）及E类学生。
城区公办初中招生区域分布图见如下链接：https://www.ldmap.net/mobile/map.html?map_id=572495f5-c817-42ba-a754-62f77dea2e3c
六、入学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3月1日-3月30日，县城各幼儿园和县城各小学做好毕业生升学宣传、摸底调查工作，各校将统计表上交局普教股。
（二）4月中旬，根据桂林市教育局招生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城区学校调查摸底情况，制订《2025年全州县城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方案》。
（三）4月下旬，将《招生方案》向社会公布，做好政策方案解读及宣传解释工作；组织召开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会议，布置各项招生工作。各校根据局印发的《招生方案》制定本校的招生工作方案。
（四）6月为城区小学报名时间，7月为城区初中报名时间，学生按类别、按时段到指定地点通过平台报名。
（五）8月上旬，被录取的学生持学生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到录取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具体时间由各学校另行通知）。
七、加强招生入学工作监管和宣传。
（一）加强组织领导。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政策性强，关注度高，各校要加强招生入学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根据局制定的阳光招生方案，科学制定本校招生入学方案，细化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招生工作有序进行。要完善应急协作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确保平稳招生，平安入学。
（二）规范招生行为，加强编班管理。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应严格遵照本《方案》要求，不得招收不足年龄、不符合条件的学生；不得故设门槛、拒收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的学生入学；不得采取书面考试、面试或其它任何变相测试、面谈等办法招收新生；不得擅自提前开学、违规挖抢生源。各校严格实施学生随机均衡编班制度，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特长班、标准班、衔接班等。原则上，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坚决防止产生新的大班额班级。
（三）严肃工作纪律。各校不得擅自超计划招生，招生计划未完成的学校，由教育局统一安排生源。各校不得拒收教育局统一分配的学生、不得擅自招生、不得随意扩大招生范围和招生规模。对于各校擅自招收的学生，教育局不予办理学籍、不拨付公用经费、不予订购教材，同时要追究学校主要领导责任。
（四）加强学籍管理。新生电子学籍注册工作须于10月20日前全部完成，休学、转学等业务要在10个工作日内核办完毕。各校要规范学生学籍管理，严禁学校借转学名义变相掐尖招生，严禁为违规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的学生办理学籍转接，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
（五）监督保障，责任追究。各校招生前要公布本校的招生方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教育局成立督察组对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坚决查处在义务教育学生入学安排过程中出现的徇私舞弊、违规收费、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行为。各校要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定，对违规招生的学校，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整改、追究学校领导责任等不同程度的处理。
（六）该《方案》可同时关注“全州教育”微信公众号获取详情。
招生咨询电话：0773-4819815；举报电话：0773-481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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